學生臨床實習機構資料表
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物理治療中心
一、實習機構基本資料：

	機構名稱：
	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

	機構地址：
	台北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

	機構屬性：
	(醫學中心/準醫學中心 (區域醫院 (地區醫院 (基層診所
(物理治療所 (個人工作室 (私人企業/公司((是上市/櫃公司)
(社福/NGO等組織 (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

	教學醫院：
	(是  (否

	機構網址：
	https://www.ntuh.gov.tw/ntuh/Index.action

	提供住宿：
	(否  (是，請說明(例如費用/幾人1間等資訊)：              

	膳食優惠：
	(否  (是，請說明(例如優惠價格等資訊)： 憑學生實習識別證商場打9折             

	交通資訊：
	https://www.ntuh.gov.tw/ntuh/Fpage.action?muid=3231&fid=2984請提供相關資訊、接駁車或網址


二、物理治療/實習部門相關資料：
	1. 物理治療/實習部門負責人

	    姓名：游舒涵
	職稱：物理治療師

	    聯絡電話：02-23123456轉266515
	E-mail：jamieyu@ntuh.gov.tw

	2. 實習業務負責人 ((同上)

	    姓名：
	職稱：

	    聯絡電話：
	E-mail：

	3. 組織架構相關資料

	    是否隸屬復健科：(是(復健科/部主管姓名：        )  (否/不適用

	    相關專業人員：(物理治療師  (職能治療師  (語言治療師  (義肢/支架裝具師
                (臨床心理師  (運動教練    (其他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

	4. 擔任指導實習生之物理治療師人數
    (1)工作資歷超過(含)4年者有專任__10 __人、兼任__10 __人

  工作資歷為2年(含)至4年者有專任__1 __人、兼任__0 __人
工作資歷為不滿2年者有專任__ 1__人、兼任__0 __人
    (2)符合醫策會臨床教師資格之人數：__11__人
    (3)師：生比約為：__1__：__1__    
5. 擔任/協助指導實習生之其他專業人員人數：__0__

	6. 簡要說明單位之特色：
本中心首創合乎歐美醫療體制的物理治療服務，直接接受各科部醫師對物理治療師的照會，與各科部形成密切合作的醫療團隊。並於骨科部、神經部及小兒科門診設置物理治療室，對於有物理治療需求的病友，經由門診醫師照會後，即可直接接受物理治療師的評估與治療。


三、提供實習之型態(請依貴部門整體服務情形，門診/住院一併考量)：
	1. 是否提供床邊物理治療實習：
(否  (是，合作的科/部有： 骨科病房、神外病房、新生兒科病房、整合醫學病房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. 是否以某1-2個科/部為主要之床邊物理治療實習內容：
(否  (是，主要科部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3. 實習個案的種類/型態：(神經系統損傷病患  (肌肉骨骼系統病患  (小兒科病患

(心肺血管疾患  (其他特殊實習內容（(運動傷害、(尿失禁、(輔具、(長照、(癌症、(燒燙傷、(水療、(其他 鞋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4. 是否需要夜間實習：(否  (是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5. 中午或週六、日是否需出勤/輪值班：(否  (是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6. 是否需支援相關之外展/院外單位：(否  (是，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四、實習分站/輪站以及實習時數核給(若有不同分站/輪站之組合，請分別說明)：
	1. 實習分站/輪站安排(請詳填另一檔案：實習單位調查表(大五))：
A制
骨科1組　
骨科門診、骨科病房、保健中心
A2、A4各一名、各校申請競爭
骨科240小時
A制
骨科2組　
骨科門診、鞋墊、保健中心
A3、A6各一名、各校申請競爭
骨科240小時
A制
急性心肺組　
急性、呼吸循環病房與門診、體適能中心
A3、A5各一名、各校申請競爭
心肺240小時


	2. 實習時數核給：
   (1)肌肉骨骼系統物理治療： 240   小時
   (2)神經系統物理治療：  小時
   (3)呼吸循環系統(含床邊)物理治療：240小時(單純為呼吸循環系統物理治療：    小時)
   (4)小兒物理治療：    小時
   (5)其他實習：    小時


五、教學/實習活動安排情形(請依貴單位/各小組之安排調整修改/增減表格)：
	時間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
	07:30~08:30
	
	
	
	骨科聯合討論會
	

	08:00~09:00
	教學課程
	教學課程
	教學課程
	教學課程
	教學課程

	09:00~12:00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
	13:00~13:30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
	13:30~17:30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	臨床實習

	17:30後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	個別教學


五、病歷/報告/作業繳交情形：
	1. 病歷書寫：
    (初評報告(Initial Evaluation)：(規定學生需定期繳交  (指導老師定期批閱/回饋討論
    (進度報告(Progress Note)：(規定學生需定期繳交  (指導老師定期批閱/回饋討論
    (交班報告(Transfer Note)：(規定學生需定期繳交  (指導老師定期批閱/回饋討論
    (結案報告(discharge Note)：(規定學生需定期繳交  (指導老師定期批閱/回饋討論
    (每次治療報告(Daily Note)：(規定學生需定期繳交 (指導老師定期批閱/回饋討論
    (其他說明(例如繳交份數等相關規定)：

	2. 報告或作業(請說明)：
個案報告、臨床問題回饋單、每日晨間教學。



六、請假/補班規則(請說明，以利學生瞭解，例如公假、事假、病假等)：
(由於各機構的請假/補班規定都有差異，懇請師長們提供詳細的資料，以避免事後爭議)
1. 病假需有醫師證明或看病證明，公假須有相關證明文件，並由臨床指導老師裁定。其餘一律以事假申請。
2. 有下列情形者得以公假申請

a. 經選派代表參加國際活動，而有政府機關或相關團體出具之證明文件者。

b. 經選派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活動，而有相關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者。

c. 經學校選派擔任公務，而有主任以上單位主管出具之證明文件者。

d. 有關兵役事項，有兵役單位之證明文件者。

e. 具原住民族身分，依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公告所屬族群之歲時祭儀，並檢附戶籍謄本、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證明其族別之文件者，得申請放假1日。

f. 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或擔任刑事被告出庭答辯，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。

3. 上午請病假者，於當日早晨8:10前，下午請病假者，於當日中午1:10前由本人以電話親自通知指導老師。其餘事假與公假需事先完成請假手續，否則一律不准假。
4. 向主要指導之臨床老師辦理請假手續，可於臨床教育e-Portfolio 系統（http://ncts.ntuh.gov.tw）進行線上申請。
5. 學生實習遲到將扣實習總分，遲到逾10分鐘者以一小時為單位論之，未請假者以曠課論。

6. 各類請假之總時數，若逾八小時，須於實習結束後，回到中心就超逾時數補足；請假之總時數若逾五天以上者，實習成績以零分計。

7. 補實習者，以超逾時數補足，上學期之補實習需於搬家假時完成，下學期之補實習需於學年結束前完成，唯補實習時段以中心安排為準。

8. 遇颱風或豪雨等天災時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上班與否為標準。

9. 學生於實習期間內，未依規則請假或請假有虛構情事，均以曠課論處，曠課一次，實習總成績扣五分。

七、實習規則(如出勤時間、衣著、儀容…等規定)：
(1) 佩戴識別證
1. 識別證統一由教學部核發，學生實習期間應依規定佩帶識別證於治療師服左胸處，實習期間如遺失識別證，請儘速至教學部申請補發。
(2) 服裝儀容
實習期間應依本院「醫事人員服裝儀容規範」，穿著合宜之服裝。服裝儀容規範節錄如下：
1. 服裝儀容乾淨清潔，並符合醫療專業形象。

2. 應配戴識別證，依規定穿著工作服。

3. 工作服應定期換洗，領子、袖口保持清潔且無污垢。

4. 醫師服及醫事工作服等白袍外套需扣好鈕釦。

5. 頭髮保持整潔，髮型符合醫療專業形象。

6. 中長髮者須將頭髮挽起或妥善整理，避免違反無菌原則、碰觸病人或醫療環境。

7. 鬍鬚保持整潔，並修整合宜，長度以不影響配戴高效率口罩密合度為原則。

8. 指甲長度小於0.5公分且不超過手指尖端，並保持清潔。不得配戴人工指甲或塗擦顏色鮮豔之指甲油。

9. 鞋子樣式須符合工作需求，並應盡量降低走動時產生音量（如高跟鞋）。執行侵入性醫療時，請著包鞋。

10. 避免穿著工作服至與醫療無關之公共場所。

11. 穿著不得暴露，例如領口不得太低、露肚臍或內衣褲。

12. 禁戴戒指、手環、腳環、耳環或腳鍊及其他違反感控原則之配件。

13. 違反上述規定者將予酌量扣分。

(3) 維護病人/病歷隱私

於本院實習期間，應遵守本院病人/病歷隱私保密規定，若因業務需要查詢、使用、保管病人/病歷資料，對於其中各項資訊負有保密及善良管理人義務，且不得揭露、公開、散佈、損毀或攜出院外。

(4) 實習期間自身健康監測與傳染病預防
1. 凡是非帶原者且未具有Ｂ型肝炎抗體者，應於實習前進行Ｂ肝疫苗接種，若經查證未具B型肝炎抗體者，則不接受實習。
2. 遠離感染來源：避免前往人潮聚集處。

3. 注意個人衛生：應持續維持環境清潔，打噴嚏或咳嗽時應遮住口鼻，且應儘速洗手，若無法洗手時，可以使用酒精性乾洗手液代替。
4. 注意個人保健：規律作息與運動、均衡飲食。
5. 基本健康監測內容：體溫監測(發燒>37.5C)；症狀監測(不明原因咳嗽>5天、腹瀉、皮膚疹等疑似傳染病症狀)；群聚感染情形。在症狀開始後，除就醫外，應儘量戴口罩，以避免傳染給其他人。當發現身體有任何疑似傳染病症狀之異常情形時，應向實習單位之臨床教師、主管進行通報作業。
 (5) 參與單位活動
     於單位受訓時，應主動參與實習單位舉辦之任何活動，如品質管理、感染控制、防火演練等。
 (6) 離站、離院程序
1. 單位實習結束應辦理離站手續，離開臺大醫院應辦理離院手續始完成實習
2. 離站前須將本站個案報告相關電子檔上傳至中心電腦，並將於中心借用器材歸還，經老師確認後使得離站。
3. 請填妥「醫事實習學生離院手續單」，並經實習單位主管核章後至教學部辦理離院手續，及領取實習證明；實習區間大於6個月者，需先至圖書館核章。
八、報到特別注意事項、體檢等規定：
報到當日攜帶文件及流程：
	順序
	單位
	流程
	應備資料

	1
	東址大門
	防疫門禁查檢
	· 學生出示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進入院區

	2
	教學部

(東址臨床研究大樓3樓)
	查驗報到資料
	· 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(貼大頭照1 張)

· 資料保密協議暨資訊安全規範同意書(雙面 2 頁)

· TMS 線上課程學習紀錄

	
	
	製作識別證
	· 大頭照1 吋1 張

	3
	安全衛生室

(東址AB 棟地下3樓)
	查驗體檢報告
	· 「B 型肝炎免疫情形暨 X 光檢查報告單繳交紀錄單」與下列體檢證明影本

(1)實習前 3 個月內之Ｂ型肝炎檢查報告影本

(2)實習期間達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實習前 3個月內之胸部 X 光檢查報告影本

· 「麻疹-腮腺炎-德國麻疹(MMR)及水痘免疫情形切結書」與下列體檢證明影本

(1)1981 年(含)以後出生且實習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麻疹-腮腺炎-德國麻疹(MMR)檢查報告(抗體陽性)或疫苗接種證明影本 

(2)實習 3 個月(含)以上者，需附水痘檢查報告(抗體陽性)或疫苗接種證明影本

	4
	實習科部
	主管核章
	· 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

	5
	教學部
	存檔
	實習醫事學生登記表+資料保密協議暨資訊安全規範同意書

+TMS 線上課程學習紀錄，依順序每人裝訂一份繳回教學部

(最遲 1 週內)


九、各校學生於前一年度於本機構實習之人數：
	大學、科技大學
	專科

	臺大有（38）人
	慈濟有（0）人
	樹人有（0）人

	陽明有（1）人
	輔英有（0）人
	仁德有（0）人

	成大有（1）人
	弘光有（0）人
	慈惠有（0）人

	長庚有（1）人
	義守有（0）人
	

	高醫有（1）人
	亞大有（0）人
	

	中國有（1）人
	
	

	中山有（0）人
	
	


